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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微信骚扰亦为性骚扰

根据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
益保障法》，第四十条明确规定：

“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但该
法律未对性骚扰的具体形式做
明确规定。就目前立法情况而
言，仅有北京市以立法的形式明
确了性骚扰具体形式。根据《北
京市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
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禁止以
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
体行为等任何形式对妇女实施
性骚扰。”

本案中该银行高管虽然未
与其下属有直接肢体接触，但
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多次使用
微信发送信息对其下属实施骚

扰，根据《北京市实施<妇女权
益保障法>办法》的规定，该行
为已经构成了使用电子信息进
行性骚扰行为，这是法律所禁
止的。

遇被骚扰可报警或诉讼

针对性骚扰行为，我国法律
规定了被骚扰方的救济途径。根
据《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五十八
条规定：“对妇女实施性骚扰或
者家庭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的，受害人可以提请公安机
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行政
处罚，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
起民事诉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相关规

定：“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
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
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
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五百元以下罚款。”

在本案例中，被骚扰下属应
当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
法权利，应当通过各种可能的方
式留存证据并及时向公安机关
报警，公安机关可依《治安管理
处罚法》对实施骚扰方进行处
罚。另外，性骚扰在心理上会对
被骚扰方造成极大的伤害，法律
表现上为人格尊严被侵害，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
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
的解释》的相关规定：“自然人因

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
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因此，被骚扰方也可以向人民法
院提起民事诉讼。

被性骚扰应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当事人陈述>>

曾向上级反映情况被无视

当事女职员王女士表示，其
在职期间，关某对她的骚扰时间
持续时间很长，并有过强迫性的
搂腰和摸手，并因为关某的设
计、影响，她虽然考核和业绩都
已达标，但几次转正都失败了。

离职前，她向有关领导和部
门反映过情况，但领导和部门都
以打压的态度回应，虽然在公众
面前说正在和她沟通，但其本人
却完全不知情。

目前，王女士希望关某公开
说明事实并道歉，针对有关领导
的不作为和向媒体透露虚假信
息，应给公众和本人一个合理的
解释。并需要对其不得不辞职产
生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

民生银行最初回应>>

微信骚扰不算性骚扰

骚扰事件曝光后，民生银行
迫于压力对此事作出了回应，回
应内容如下：

当事双方分别是中心商业
区管理总部 4 中心副总经理关
某，另外一名王姓女职员已于 11
月离职，是临时员工。上周发现
此事之后便开始着手调查，网上
流传的微信聊天记录属实，关某
对王女士确实存在一段时间微

信上的骚扰，初步确认两人之间
的行为只局限在微信上，并没有
产生实质性的关系。

民生银行分行对关某的处
理是要求关某做出个人深刻的
检查，对其暂时停职并停发了季
度奖金，将对其严肃处理、严肃
问责。

事情发展>>

关某被开除 并被责成道歉

但这份回应并没有获得舆
论的认可，网友更加激愤，认为

民生银行方面存在对关某的
“包庇行为”。12月8日晚间，民生
银行北京分行在向总行做了专
项汇报后，总行责成北京分行成
立专门工作小组，对涉事人员关
某（北京分行中心商业区管理总
部下属企业四中心副总经理）
所涉事件进行调查和取证，依
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民生银
行北京分行根据调查结果，依
据中国民生银行相关制度规定，
经过研究决定，对关某做出撤
职和解除劳动合同处分，并责
成其对当事人王某道歉。民生银
行北京分行还表示，对于当事人
王某深表关切，正在与其积极
联系，愿为其提供必要的支持
和帮助。

综合《法制晚报》、中国青年
网、《 21 世纪经济报道》

民生银行职员不堪性骚扰辞职
近日，民生银行北京分行业务副总经理利用职位逼迫女

职员开房的网帖引起热议，当事人王女士称其在职期间，受
到关某对其实体骚扰，几次转正机会都被关某影响。这种骚
扰长达两年，她为此惧怕上班。

帖子原文节选

我在自家一楼的院子里种
了几十棵洋水仙。前几天有个老
太认为这是韭菜，在家里无人的
情况下，私自进入我家院子，偷
割了很多水仙的叶子，并且做成
了饺子给她孙子吃，导致她孙子
食物中毒。老太伙同她子女来我
家闹，说我不应该在公共场所种
植有毒的植物，我这是故意要毒
害她孙子。老太报了警，警察让
我出于人道主义赔偿部分医药
费，并且铲除水仙以免后患。警

察还让我以后给所有的植物插
上牌子，写清楚品种，能不能吃。
请问我是否应该赔钱，并且铲除
水仙？我是否可以起诉老太私闯
民宅和盗窃？

说明一些情况：花园是买房
子的时候真金白银买下来的，房
产证上也是属于我的，旁边就是
小区公共绿地，花园的铁篱笆不
高，也就50厘米，有一处年久失
修。去年我在花园种的郁金香，
开花的时候，这个老太曾经带着
剪刀来偷过花，偷了30多朵。此老
太还偷摘过我种的月季、绣球、
小苍兰等植物的花。

律师解答

1 .房屋的院子并非公共场所
从房屋主人的描述可以看

出，房屋及院子是其购买所得，
那么房屋及院子就应该属于其
私人所有。而且无论院子和公共
场所是否有明确界限以区分，都
不影响其属私人所有的性质。况
且种植物的院子和公共绿地之
间用篱笆做分界，其私有空间并
非不可区分，从描述的情节看，
老太太明知院落及植物归属该
房主私人所有。

2 .洋水仙有毒但种植并不违法
院落属于房屋的附属物，属

于房屋的一部分，房屋所有权这
一概念明显也包括了房屋的院
落。房屋主人在自己的院落里种
植植物的行为是其行使房屋所
有权中使用权的行为。在民法中
有一条原则叫做“法无禁止皆可
为”，洋水仙虽然有毒，但其并不
是法律所禁止种植的植物，所以
房屋主人种植洋水仙的行为属
于他的个人自由。
3 .老太太涉嫌非法侵入他人住宅

《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
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
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害公民的住
宅。即公民住宅的不可侵犯是
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与公民
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权利
一样同等重要，同样受法律的
保护。老太太多次在未经房屋
主人同意的情况下进入其院落
偷花，明显侵害了房屋主人的
权利，其行为具有违法性。主人
拒绝其进入的情况下，老太太
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侵入他人
住宅罪或者其他犯罪，由于了
解信息有限并不能作出准确判
断，但起码有嫌疑。

4 . 房主承担赔偿责任需要具备
主观故意

房屋主人承担赔偿责任不
仅仅是依照造成的损害后果而
定，同时还必须具备主观过错，
且其行为和该损害之间存在直
接的因果联系等。

在本事件中，房屋主人在自
家庭院种植洋水仙的行为，不具
有违法性，该行为并不能直接导
致他人食物中毒的结果。导致小
孩食物中毒结果的是老奶奶偷割
洋水仙并包成饺子食用的行为。
由此可见，房屋主人的行为与损
害结果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联
系，所以房屋的主人并无民法上
的赔偿责任。老奶奶应该为其孙
子食物中毒的结果负全部责任。

综合《都市快报》、《扬子晚
报》、《三湘都市报》、人民网

偷吃我家洋水仙致中毒，我该赔偿吗？

问：2012 年 5 月大学毕
业，我被熟人介绍到保险公
司做内勤，但是签订的是保
险代理人合同，但工作内容
是内勤的工作，每天讲课加
班。2016 年 10 月公司要组织
转编考试，我顺利通过，但是
在签订劳务合同的时候，前
期的 4 年时间不算工龄。请
问合理吗？

答：劳动法律关系是指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依
据劳动法律规范所形成的
实现劳动过程的权和义务
关系。而保险代理关系是保
险代理人根据保险人的委
托，在保险人的授权范围内
代为办理保险业务，并向保
险人收取报酬的民事法律行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
法》第一百一十七条对保险
代理人的定义为：“保险代理
人是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向
保险人收取佣金，并在保险
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
险业务的机构或者个人”，因
此保险代理人与保险人之间
属于委托关系，保险代理关
系不属于劳动法律规范调整
的范畴。

由于当事人与保险公司
签订的是保险代理人合同，
具体内容并未说明，所以，签
订劳务合同时，前期四年不
算工龄的做法是合法的。

工作内容和合同
不符不算工龄吗？

酒驾被交警抓
罚款 1000 合理么？

问：我喝了一点酒，开
车时被交警发现，罚了我
1 0 0 0 元，并扣驾驶证 6 个
月，请问这种处罚合理吗？

答：按照您的描述，您
的情况属于《道路交通安全
法》所调整的范围，喝酒开
车分为酒驾和醉驾两种，您
喝酒开车即属于酒驾，是违
法行为。

如果您属于醉驾的情
况，那将会纳入《刑法》的调
整范围，处罚将更加严厉。
因此，相关行政部门对您的
处罚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
法》做出的，是合法的。

相关法条

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
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
或者等于 20mg/100ml，小于
80mg/100ml 的驾驶行为。

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
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大于或者等于 80mg/100ml
的驾驶行为。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 91 条第 1 款饮酒后驾
驶机动车的，处暂扣六个月
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一千元
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因饮
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
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
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一千元
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吊销
机动车驾驶证。

据中国人民大学法律
援助中心

律师简介

点评人：胡琳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法学硕士，三年从业经

历，处理过大量民商事案

件。熟悉资本市场业务规

则 ，对 于 企 业 新 三 板 、
I PO、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等相关业务有丰富经验。

近日，“知乎”上有个热
帖，帖主无奈地叙述了他遭
遇到的尴尬事。帖主在院子
里种了几十棵洋水仙，邻居
一位老太太以为是韭菜，就
偷割包了饺子给她孙子吃，
结果导致小孩住院。现在老
太太一家竟上门来要求他
赔偿，警察调解时也让他出
于人道主义赔偿部分医药
费。他疑惑了：到我家偷东
西导致中毒，怎么还能要求
我赔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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